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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老子 》 “受国之垢 ”、“受国不祥 ”原义

　　　　查　庆　庞　礴

[摘要 ] “受国之垢 ,是谓社稷主;受国不祥 ,是为天下王” , 不是老子托古自创之语 , 而是其前代传下来

的古谚。其原始意义也并非如老 、庄所说是国君应有的谦退 、柔弱之德的体现 ,而极可能是远古对部落

首领的职责和义务观念的遗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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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受国之垢 ,是谓社稷主;受国不祥 ,是为天下

王 ”,出 《老子 》王弼注本第七十八章 ,老子用它来

阐发 “弱之胜强 ,柔之胜刚 ”
[ 1]
的意旨。其说在《庄

子 ·天下篇 》也有阐发:“人皆取先 ,己独取后 ,曰

受天下之垢 。”
[ 2]
又 , 《老子 》第三十九章说:“侯王

无以贵高 ,将恐蹶 。故贵以贱为本 ,高以下为基 ,

是以侯王自谓孤 、寡 、不谷 。此非以贱为本邪 ?非

乎 ?”
[ 1] (P.25)

第四十二章说:“人之所恶 ,唯孤 、寡 、

不谷 ,而王公以为称 ,故物或损之而盈 ,或益之而

损 。”
[ 1] (P.27)

据《老子》的说法 ,这些称谓和 “圣人”

所说的 “受国之垢 ”、“受国不祥”一样 ,都表现了

国君应有的谦退 、柔弱之德。但是 ,在 《老子 》看

来 , “圣人”之语也是出乎世人常识以外 ,是 “正言

若反”
[ 1] (P.46)

的———它是正言 ,而按世人的常识 ,

它却是反话 。那么 , “圣人 ”之语的原意是否如 《老

子 》所说 ,是国君应有之德的体现呢? 抑或 《老子》

的理解只是他在 “圣人 ”的原意之外的引申阐发 ?

为此 ,我们需先看 “圣人 ”之语到底真的是引

自古圣所言 ,还是 《老子 》将自己的话依托在了圣

人的名下。 《左传 》宣公十五年载 ,楚伐宋 ,宋求救

于晋 ,晋伯宗劝阻晋君发救兵 。在伯宗说的话中

也有近似之旨:“川泽纳污 ,山薮藏疾 ,瑾瑜匿瑕 ,

国君含垢 。”
[ 3]
老子约生于鲁襄公三年即公元前

570年
[ 4]
,而伯宗说此话的时间在公元前 594年 ,

可见在老子出生的二十多年前 ,此说就已流行 ,当

为古时传下来的谚语 。

“受国之垢” 、“受国不祥”和 “国君含垢 ”既然

是出于当时的古谚 ,因此 ,我们怀疑它反映的可能

是神权与世俗权力未分的远古社会的习俗 ,其原

意也许并非指国君应有的谦德 。

据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 ,人类社会曾

有过神权和世俗权力结合的时期 ,这种结合遍布

于世界各地的远古社会和近代原始民族中当时的

“大祭司就如中世纪的罗马教皇一样 ,同时掌握着

世俗之权与神权 ”
[ 5]
。作为两种权力的最高掌握

者的国王或部落首领 ,他 “不只是被当成祭司 ,即

作为人与神之间的联系人而受到尊崇 ,而是被当

作为神灵 ”
[ 5]
。 “他的人身 ”, “被看作是宇宙动力

的中心”;“他的任何举动 ”“都立即影响并可能严

重扰乱自然的一部分。他是世界平衡的支

点”
[ 5] (P.256)

。 “因而国王们又经常被期望着能赐

与国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等”
[ 5]
。为此 , “对于

他 ,以及他的人身都要极其注意爱护 ,他的整个生

命 ,哪怕极小的细节 ,都必须很好地安排 ,以免他

的任何行动 ,自觉或不自觉地 ,扰乱或破坏了自然

的既定秩序 ” ,于是就产生了许多国王的禁忌 。

“如果旱灾 、饥谨 、疫病和风暴发生 ,人民便归咎于

国王的失职或罪尤 ,从而相应地鞭笞 、桎梏以惩治

之 ,如果他执拗不悔 ,便废除他的王位 ,甚至处死

他”
[ 5] (P.256)

。由于 “附加于王位或祭司职务的许

多厌烦的规章自然要产生影响:或者都不肯就任 ,

使王位或祭司之位趋于无人继承 ,或者虽然有人

继承 ,但却被压在这些规章禁忌的重负之下而沦

为萎 靡不 振无精 打采 的傀儡 或遁 世的 隐

士”
[ 5] (P.266)

。如在柬埔寨 , “水 、火二王的职位据

说是在两家皇族内世代相传的。但是 ,很自然的 ,

这种尊崇并非人人都羡慕和追求的 。当某一王位

出缺待补时 ,凡合格的候补人(必须身体健壮又有

子女)都逃避躲藏起来”,因为 “这水火二王都不得

寿终正寝 ”, “如果二王中哪位卧病不起 ,长老们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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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集商议 ,倘若认为他的病不能康复 ,便用刀把他

刺死”
[ 5] (P.164)

。据说这样就能他的灵魂在逃走时

被抓住 ,并将它转给适当的继承者 ,同时 , “在他自

然精力衰减之前将他处死 ,他们就能保证世界不

会因人神的衰退而衰退 ”
[ 5] (P.395)

。又如在 “西非

有些地区 ,国王死后 ,王室总要开一个秘密会议决

定王位继承人 ,选中了谁 ,就突然把谁抓了起来 ,

捆绑着送入神屋内监禁起来 ,直到他同意接任王

位才放出来 ”。 “有一位凶猛的酋长以处处武装戒

备著称 ,他坚决以武力抑制任何要立他为王的企

图 ”, “因此 ,如果有权势的酋长们怀恨某人 ,想把

他剪除 ,便选举他为王 ”
[ 5] (P.267)

。有些原始民族则

“认为连等到最小的衰弱迹象出现都不保险 ,宁可

在国王还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就把他杀掉。因此 ,

他们订一个期限” , “期限终结时 ,他必须死去 ,期

限订得很短 ,可保在此期限内他不可能身体衰老 ,

在印度南部有些地方期限订的是十二年 ”,原因据

说是十二年为国王 “命星”的木星绕太阳运行的周

期 ,木星主管国王的命运 ,所以国王的统治周期也

应与他的命星的运行周期相合
[ 5] (P.406)

。当然 ,后

来有些地方对杀王的风俗有所改进 ,改为国王暂

时离职 ,而由名义上的临时国王替代 , “后者在短

期统治结束时不再被杀了 ,不过有时候还保存着

假拟处死的做法 ,以作为对往昔真正处死国王那

种做法的纪念”
[ 5] (P.418)

。

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有其相似性 ,因此中国

远古亦有近似的情况 。如在世俗权力和神权的关

系上 , 《国语 》卷一八 《楚语下》载 ,在传说中的颛

顼时代之前 , 中国曾有过 “民神杂糅 ”、“民神同

位 ”的世俗权力与神权结合的时期;颛顼 “绝地天

通 ”,即 “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 ,命火正黎司地以属

民 ”之后 ,才使神权与世俗权力剥离而 “无相侵

渎 ”
[ 6]
。这也就是 《左传 》昭公十七年郯子所言

“自颛顼以来 ,不能纪远 ,乃纪于近。为民师而命

以民事 ”
[ 3] (P.1388)

,以及《汉书 》卷一九上 《百官公卿

表 》所说 “自颛顼以来 ,为民师而命以民事 ”
[ 7]
的大

事 。

再如在杀王的风俗方面 , 《庄子 ·杂篇 ·让

王 》说:“越人三世弑其君 ,王子搜患之 ,逃乎丹穴。

而越国无君 ,求王子搜不得 ,从之丹穴。王子搜不

肯出 ,越人薰之以艾。乘以王舆 。王子搜缓绥登

车 ,仰天而呼曰:̀君乎君乎! 独不可以舍我乎!'

王子搜非恶为君也 ,恶为君之患也 。”
[ 2] (P.968)

越人

的数杀其君 ,与柬埔寨水火二王等的继承情况很

相近。

文献中的禅让制的相关记载 ,或许也与远古

的王位继承风俗有关 。关于禅让制 ,学界或以为

实无其事 ,顾颉刚先生即持此说
[ 8]
;或以为实有其

事 ,如郭沫若 、徐中舒先生主张其实质是部落首领

的选举制
[ 9]
,蒙文通先生认为其实质是首领职位

的争夺
[ 10]
。结合文化人类学的材料来看 ,此制作

为远古王位继承的遗俗 ,极可能是实存的 ,如林瑞

翰先生说:“我国相传的尧舜禅让 ,可能是避免杀

耄君的另一种形态 。最初 ,我国或曾有过杀耄君

的典礼 ,后来减轻为首领既达某年龄时 ,须改举年

青人以自代 ,若此则不再加以废杀 ,只改由荐举的

青年人来执掌政务 。”
[ 11]
郭 、徐二先生与林先生之

说并不矛盾 ,而蒙先生之说则可能反映的是原始

社会末期或阶级社会初期的史实 ,其说也可成立 。

不过 ,禅让制在后世被诸子学说作了新的阐释 ,如

道家以它来阐发贵身之旨 ,即 《老子 》帛书甲乙本

的 “贵为身於为天下 ”
[ 12]
, 《庄子·杂篇 ·让王 》所

谓 “道之真以治身 ,其绪余以为国家 ,其土苴以治

天下 。由此观之 ,帝王之功 ,圣人之余事也 ,非所

以完身养生也 ”
[ 2] (P.971)

,以及 《吕氏春秋 》卷一七

《执一 》隐者詹何对楚王所说 “为国之本在于为

身”, “圣人之事 ,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 ,约之则无

出乎身者也”
[ 13]
之意 。法家则揭示禅让的实质为

王位争夺的美化 ,见 《韩非子 》的 《难三 》、《说疑 》、

《外储说右下 》等
[ 14]
;《竹书纪年 》所载也同

[ 15]
。

故法家之说大概是本于阶级社会初期的史实 。

墨 、儒二家颂扬禅让制 ,见 《墨子 ·尚贤上》和 《孟

子·万章上 》
[ 16]
。又 ,郭店出土竹书 《唐虞之道 》

为儒家文献 ,赞美禅让制说 “唐虞之道 ,禅而不传 。

尧舜之王 ,利天下而弗利也。禅而不传 , 圣之盛

也”;“尊贤故禅 ”, “禅之传 ,世无隐德 ”, “禅 ,义之

至也 ”, “不禅而能化民者 ,自生民未之有也”
[ 17]
。

虽然诸子对禅让制各有其说 ,但是 ,我们仍可在其

文字中管窥出禅让制的原始意义。如 《唐虞之道 》

尽管极力以道德观美化禅让制 ,但其所言 “古者圣

人二十而冠 ,三十而有家 ,五十而治天下 ,七十而

致政 ,四肢倦惰 ,耳目聪明衰 ,禅天下而授贤 ,退而

养其生”
[ 17]
,也透露出禅让制的些许原意 ,即首领

既老 ,即须改举年轻人以自代 ,以避免废杀。又 ,

许由等在禅让中辞不受位的传说 ,也和柬埔寨 、西

非等地逃避即位的风俗相近 。 《庄子 ·杂篇 ·让

王》载:“尧以天下让许由 ,许由不受。又让于子州

支父 ”;其后 , “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 ”,未果 , “舜

以天下让善卷 ”,善卷 “不受 ,于是去而入深山 ,莫

知其处。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 ”,石户之农

“于是夫负妻戴 ,携子以入于海 ,终身不反也” ,其

后 , “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”,也未果
[ 2] (P.965)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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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这样的辞不受位者 , “及夏之时”,尚 “有卞随 、务

光 ”等
[ 18]
。许由等辞不受位的传说 , 或许就是远

古王位继承中逃避受位风俗的遗痕。

又如在杀王风俗的改良方面 ,契丹族的再生

仪也与原始初民的习俗有相近之处 。 《辽史 》卷五

三 《礼志六》载:

再生仪:凡十有二岁 ,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

月 ,择吉日 。前期 ,禁门北除地置再生室 、母后室 、

先帝神主舆 。在再生室东南 ,倒植三岐木 。其日 ,

以童子及产医妪置室中。一妇人执酒 ,一叟持矢

箙 ,立于室外 。有司请神主降舆 ,致奠。奠讫 ,皇

帝出寝殿 , 诣再生室 。群臣奉迎 ,再拜。皇帝入

室 ,释服 、跣 。以童子从 ,三过岐木之下 。每过 ,产

医妪致词 ,拂拭帝躬。童子过岐木七 , 皇帝卧木

侧 ,叟击箙曰:“生男矣 。”太巫幪皇帝首 ,兴 ,群臣

称贺 ,再拜。产医妪受酒于执酒妇以进 ,太巫奉襁

褓 、彩结等物赞祝之。预选七叟 ,各立御名系于

彩 ,皆跪进。皇帝选嘉名受之 ,赐物。再拜 , 退。

群臣皆进襁褓 、彩结等物 。皇帝拜先帝诸御容 ,遂

宴群臣 。
[ 19]

《续文献通考 》卷七五 《郊社考 》说 “辽俗 ,每

十二年一行始生之礼 ,惟帝与太后 、太子及额尔奇

木得行之 ,名曰再生 ,又名覆诞 ”
[ 20]
。所谓 “额尔

奇木”,同书卷六一《职官考 》说 “大部族有大王 ”,

并注 “本名额尔奇木 ”
[ 20] (P.3362)

。可见再生礼并不

普及于一般大众。林瑞翰先生说:“最初 ,再生礼

必系类似 杀̀耄君 '的一种典礼 ,用来维持天道的

正常和团体的繁荣。当首领行过再生礼后 ,人们

便相信他重新获得健康和青春 ,可以再继续担任

首领的职务 ,不因他的老耄而加以杀害 。其后 ,年

代行之既久 ,便把它的原意渐渐忘却 ,仅仅把它当

作一种嘉典。”
[ 11]
再生仪每十二年而举行于本命

前一年 , 《续文献通考 》卷七五说是 “盖以岁一周

星 ,因天道更新之象 ,而预祓除之 ,亦禬禳颂祷之

义也”
[ 20]
,此与前述印度南部的杀王风俗的理由

很接近 。

据上可见 ,在中国远古社会 ,同世界上其他原

始民族一样 ,也曾有世俗权力和神权结合的时期;

与原始初民对部落首领职责的观念相联系 ,也有

近似的首领职位的继承方式与风俗。

《老子》的 “是以圣人云:受国之垢 ,是谓社稷

主;受国不祥 ,是为天下王 ”, 《左传》所载晋国伯宗

说的 “国君含垢 ”的古谚 ,以及 《老子》所说 “侯王

自谓孤 、寡 、不谷 ”等称谓 ,我们认为都可能反映的

是原始初民对集王权与神权一身的部落首领的职

责的观念。正如前文所述 ,原始初民认为首领维

系着宇宙的平衡 ,如果有灾难等发生 ,初民便归咎

于他的失职或罪尤 ,并惩治他
[ 5] (P.256)

。在中国也

有相近的传说 , 《吕氏春秋 》卷九《顺民》载:

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 ,天大旱 ,五年不收 。汤

乃以身祷于桑林 ,曰:“余一人有罪 ,无及万夫 。万

夫有罪 ,在余一人。无以一人之不敏 ,使上帝鬼神

伤民之命 。”于是剪其发 ,磨其手 ,以身为牺牲 ,用

祈福于上帝。民乃甚悦 ,雨乃大至 。
[ 13] (P.86)

此事又见 《太平御览 》卷三五引 《尸子》
[ 21]
、

《淮南子》卷九 《主术 》
[ 22]
。在春秋时也有类似的

事 ,如 《说苑》卷一八 《辨物 》:

齐大旱之时 , ……景公曰:“今为之奈何?”晏

子曰:“君诚避宫殿 ,暴露 ,与灵山 、河伯共忧 ,其幸

而雨乎。”于是景公出野暴露 ,三日 ,天果大雨 。
①

其实 ,此风俗在后世也一直存在。试以正史

为例 , 《汉书》卷八《宣帝纪 》载:

(本始四年)夏四月壬寅 ,郡国四十九地震 ,或

山崩水出 。诏曰:“盖灾异者 ,天地之戒也 。朕承

洪业 ,奉宗庙 ,托于士民之上 ,未能和群生。乃者

地震北海 、琅邪 ,坏祖宗庙 ,朕甚惧焉 。”……上以

宗庙堕 ,素服 ,避正殿五日 。
[ 23]

又 , 《后汉书 》卷九 《献帝纪 》载兴平元年六月

“丁丑 ,地震;戊寅 ,又震。乙巳晦 ,日有食之 ,帝避

正殿 ,寝兵 ,不听事五日。”
[ 24]
我们再看中古社会 ,

《旧唐书》卷五《高宗纪》载:

(麟德三年)夏四月丙辰 ,有彗星见于毕 、昴之

间。乙丑 ,上避正殿 ,减膳 ,诏内外群官各上封事 ,

极言过失 。 ……帝曰:“朕获奉宗庙 ,抚临亿兆 ,讁

见于天 ,诫朕之不德也 ,当责躬修德以禳之。”
[ 25]

《宋史 》卷二八二 《王旦传 》载宋真宗时 , “宫

禁火灾 ”, “帝乃降诏罪己 , 许中外封事言得

失”
[ 26]
。同书卷三九《宁宗纪》载嘉定六年闰九月

“乙未 ,大雷。丙申 , 以雷发非时下罪己诏 ”
[ 27]
。

在近世社会 ,此风犹存 ,如 《明史 》卷三★四 《曹吉

祥传 》载明英宗时 , “承天门灾 ,帝命阁臣岳正草罪

己诏 ,诏语激切 ”
[ 28]
。

可见 ,只要有天灾或预示天灾的非正常天象 ,

皇帝多会向全天下人颁罪己诏 ,并同时素服 ,避正

殿 ,减膳。其 “避正殿 ”显然就是传说中汤和齐景

公 “以身为牺牲 ”的 “暴露 ”行为的遗痕。皇帝之

所以要如此自我惩罚 ,就是因他未能履行其调和

阴阳 、维系宇宙平衡的职责。这种天灾的责任应

该由君王来承担的观念 ,极可能就是晋国伯宗的

“国君含垢 ”、《老子 》的 “受国之垢 ,是谓社稷主;

受国不祥 ,是为天下王”等古谚的原始意义 ,也是

君王之所以有孤 、寡 、不谷等称谓的真实原因 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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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今的 《老子 》注中 , 《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 》卷四

的注是最接近原意的:“引万方之罪 ,是受国之垢

浊;称孤 、寡 、不谷 ,是受国之不祥。”
[ 29]

总之 , 《老子 》第七十八章的此句 ,不是老子托

古自创之语 ,而是其前代传下来的古谚。其原始

意义也并非如老 、庄所说是国君应有的谦退 、柔弱

之德的体现 ,而极可能是远古对部落首领的职责

和义务观念的遗痕。大概由于年代既久 ,其原始

意义已隐晦不显 ,或是 《老子 》为阐发其贵雌尚柔

的思想 ,而将古谚作了 “古为己用”的新的阐释 。

注释:
①说苑校证 》第 452页 , 汉刘向撰 , 向宗鲁校证 , 中华书局

1987年。按 ,李玄伯先生已举汤和齐景公之事, 见林瑞翰《契丹民

族的再生礼 》的注释 2, 《大陆杂志 》1952年第四卷第二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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